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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MATED SYSTEMS HOLDINGS LIMITED 

自動系統集團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71） 
 

有關通函及股東週年大會通告之 

澄清公告 
 

茲提述自動系統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六年四月二十三日之通函（「該通

函」）及股東特別大會通告（「股東週年大會通告」）。除另有指明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

通函及股東週年大會通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謹此對該通函及股東週年大會通告所載資料作如下澄清： 

 

由於無意之書寫錯誤，本公司僅此澄清：載於(i)該通函中文及英文版本第3頁及第19頁，以及 

(ii)股東週年大會通告中文及英文版本第5頁所述之遞交股份過戶文件以確定有權獲發末期股息及

特別股息的最後時限應為「二零二六年五月二十八日（星期四）下午四時三十分」。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該通函及股東週年大會通告中文及英文版本所載所有其他資料維持不變。

本澄清公告為該通函及股東週年大會通告之補充文件，應一併閱讀。 

 

 

承董事會命 

自動系統集團有限公司 

聯席公司秘書 

顏偉興     劉雅婷 

 

香港，二零二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王維航先生、王粵鷗先生及張秉霞女士；以及獨立非

執行董事陳征先生、鄧建新先生及黃陳宏博士。 

 

 

 

 

 

* 僅供識別 


